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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意见函  

我们作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等相关规定，在全面了解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对本公司第七

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所审议的《关于签署沿江二期代建补充合同

的议案》所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查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2011 年 9 月，本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—

深圳市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（“项目公司”）签订了沿江

高速（深圳段）《建设委托管理（代建）合同》（“原委托合同”），项

目公司同意委托本公司进行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的建设管理，于原

委托合同签订之时，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已经明确的项目范围为沿

江项目一期工程。近期，政府部门已完成相关路网的总体规划和设

计，明确了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二期工程范围。根据原委托合同，

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二期工程（作为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的一部分），

由项目公司委托本公司进行建设管理。为了进一步明确双方的权利

和义务，双方拟签订《委托管理（代建）补充合同》（“代建补充合

同”），明确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二期工程代建服务范围、工期管理

目标、代建管理费的暂定金额、履约担保金额等内容。按照上市规

则及相关指引，项目公司为本公司关联人，本公司签订代建补充合

同构成本公司之关联交易。 



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 独立董事意见（沿江代建） 

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，独立董事已初步审阅了有关材料，并均

已书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。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

十五次会议审议讨论了《关于签署沿江二期代建补充合同的议案》，

监事会对会议的召开进行了监督。在对本项议案进行表决时，董事

胡伟、李景奇、赵俊荣和谢日康向董事会申报了利益并在对该议案

的表决中回避，其余 7 名董事（包括 4 名独立董事）一致表决通过

有关议案。独立董事未发现董事会存在违反诚信原则对关联交易作

出决策、签署相关协议和披露信息等情形。 

通过签订代建补充合同，项目公司和本公司可进一步明确双方

各自于沿江高速（深圳段）建设管理中的权利和义务，总体上对本

公司发展公路建造委托管理业务，输出在公路建造管理领域所积累

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经验，获得合理的收入和回报有利，属合理的业

务和经济行为。本次交易的条款经双方公平磋商后确定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所述，独立董事认为：董事会就关联交易召集、召开会议

的程序和过程以及表决安排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公司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；有关交易是在本集团的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

行，交易条款公平合理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特此 

独立董事签署：区胜勤、林钜昌、胡春元、施先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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